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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东南民间信仰与社会变革研究（１８４０－１９３７） ①

赵庆伟，樊慧慧
（中南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３）

摘　 要：与传统社会相比，近代无疑意味着深刻的变革，但聚焦到晋东南民间信仰的时候，却发现一个值得关注

的现象，即在近代话语中，科学观念似乎占有上风，代表着进步与革新，但民间信仰受其影响并不太大，时人并未将

民间信仰与科学观念对立起来，而是用传统的观点对其进行审视。 在基层社会组织发生变革的情况下，民间信仰的

组织、管理机构也似乎不为所动，仍然以社首、乡约为主导。 更为重要的是，民众在社会生活中不断上演着各种各样

的民间信仰仪式。 这表明，近代社会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变革，对近代社会变革的认识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关键词：近代；晋东南；民间信仰；社会变革

中图分类号：Ｋ２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４３３Ｘ（２０１８）０６⁃００３６⁃０６

　 　 近代以来，随着国门逐渐开放，内地及沿海社会

状况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 清朝统治者曾推行

过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等一系列自救措

施，但对基层社会的影响不太显著。 尽管有学者将

山西近代化的起点定为 １８８１ 至 １８８４ 年张之洞任山

西巡抚之时［１］，但笔者认为，山西尤其是晋东南地

区基层社会组织的变化主要发生在民国以降，而且

这些变化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当地的社会结构，民间

信仰及基层社会组织仍在发挥重要作用。
晋东南，即山西省东南部，包括位于上党盆地的

长治市和位于泽州盆地的晋城市，长治市现辖城区、
郊区、长治县、长子县、屯留县、壶关县、黎城县、平顺

县、襄垣县、武乡县、沁县、沁源县和潞城市，晋城市

现辖城区、泽州县、阳城县、沁水县、陵川县、高平市

及晋城经济技术开发区。 关于晋东南民间信仰的研

究成果，主要有段建宏的《明清晋东南基层社会组

织与社会控制》 ［２］、朱文广的《庙宇·仪式·群体：
上党民间信仰研究》 ［３］ 等，这些成果均表明，晋东南

民间信仰作为传统基层社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形态与组织结构到明清时期已基本定型。 考虑到

１８４０ 年是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而
１９３７ 年后由于受抗日战争及农民动员运动的影响，
晋东南地区社会组织发生了较大变动，故笔者将研

究起讫点定为 １８４０ 至 １９３７ 年。

一、科学观念之下的民间信仰

近代以来社会变革的重要动因当属西方科学观

念的传入，在西方科学观念的冲击下，一些人认为民

间信仰是迷信，对其采取破坏与抵制的措施。 但民

间信仰不能简单地将其归结为迷信，而是带有很强

的现实性与功利性的。 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言：“我
们对鬼神也很实际，供奉他们为的是风调雨顺，为的

是免灾逃祸。 我们的祭祀很有点像请客、疏通、贿
赂。 我们的祈祷是许愿、哀乞。 鬼神在我们是权力，
不是理想；是财源，不是公道。” ［４］

民国时期的山西文人对民间信仰究竟是不是迷

信也有自己的见解。 如山西师范学校毕业生张席珍

所撰《重修关帝庙创建观音阁碑》中称：
况关圣帝君者，蜀汉之名将；观音菩萨

者，佛教之支流。 或崇拜其功业，或信仰其

教义，此乃后人之景慕发乎情之不容己，神
而敬之，庙而祀之，固所宜也。 又岂得与迷

信者一例视之哉？ 即曰迷信矣，亦进化例

中必经之阶级，我国人民之程度方入此阶

级，以趋风俗之纯、民德之厚，正赖此耳。
以西人科学之昌明，破除迷信宜无难者，而
新旧两教徒，足迹遍天下，临灾遇难，辄呼

号祈祷，求教上帝，顾不敢摧陷廓清者，勿

亦知去其弊并其利而亦失之耶？ 今犹有侈

言 无 神 者， 吾 愿 其 即 此 理 而 一 为 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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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焉。［５］

该碑 １９１８ 年刊立于黎城县后贾岭村关帝庙，碑
文中批判了将民间信仰视为迷信的观点，肯定了其

在社会教化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又如山西斌业

专门学校毕业生张文蔚所撰《重修常春寺龙王庙碑

志》中亦言：
菩提仁慈，博爱众生，传自佛经；龙德

正中，云行雨施，说自《周易》。 神道设教，
轮回果报，有由来矣。 或谓重修庙宇近于

迷信，吾独谓不然。 当今兴教育，设学校，
办村政，立公所，脱神权、君权而进于民权，
仍旧贯而利之，谁云不宜？［６］

该碑 １９３３ 年刊立于黎城县岩井村，碑文同样反

对“重修庙宇近于迷信”的观点，认为“神道设教”的
传统有其现实意义。 再如山西教育学院毕业生刘锦

之所撰《东社村重修龙王庙碑记》中称：
龙之为物，征诸典籍多有志其灵异者，

而科学家诋之为荒渺怪诞而绝无斯物、无

斯灵也。 盖天地之大，生物不测，固□执一

端而衡万事也。 且古圣王假神通以设教，
岂故事炫惑世人哉？ 亦将以补法律之所不

逮，藉以维持社会人心，使民得所崇仰，固

具有深意焉。 是故，创建庙堂，竭诚奉祀，
以为民先，如家之有长，国之有主，然后社

会以宁，家道以成，旱干灾疫有所祈祷。 然

则，庙神之功讵浅鲜哉？［７］

该碑 １９３４ 年刊立于黎城县东社村，就科学观念

之下民间信仰的现实合理性及其社会价值进行了颇

具新意的阐述。
山西师范学校毕业生刘逢源所撰、１９１９ 年刊立

于黎城县郭家庄的《重修安教寺碑》中，则基于其时

“欧化东渐而破除迷信之说震荡耳鼓”的背景，阐述

了“迷信非不可破除，而非迷信者则不可破除”的鲜

明态度：
自欧化东渐而破除迷信之说震荡耳

鼓，于是浅识者流，变本加厉，慢神害民，遂
将古圣人神道设教之微意澌灭殆尽，驯至

人心溃决，道德扫地，孰非破除迷信之说阶

之厉哉！ 究之迷信非不可破除，而非迷信

者则不可破除也。 尝见盗贼劫人，祷诸神

而欲求幸免；疾病临身，祈诸巫而欲消灾。
诸如此类，视为迷信者也，破除焉，可也。
若夫古圣贤之有功德于民，能御大灾，捍大

患，以及忠孝节义之可以为后世法者，虽金

碧辉煌，立庙以祀，亦所以崇德报功，激浊

扬清，以维世□人心于不弊也，讵得谓之迷

信而破除之耶？［８］

文人们还大力提倡古人“神道设教”（即利用神

灵的力量教化和管理民众）之意，为民间信仰的现

实合理性提供依据。 如 １９１５ 年刊立于黎城县停河

铺乡上台北村龙王庙的 《上台壁重修龙王庙碑

记》称：
我国神道设教，久成习惯，彼一般愚

氓，畏人畏法，恒不如畏神之心深且切。 龙

神尤显有可畏之实，有时见雷闪烁，闻雷霹

雳，莫不惊之惧之，使改恶为善之心油然而

生。 况庙貌一新，威灵更著，即于电不见、
雷不闻之时，睹斯庙者亦必惊且惧而不敢

妄为。 其感化之神，不但裨益乎自治，并可

补助乎官治。 养之源即属教之本，正为有

关于教养，故乐作文以志之。［９］

对民众而言，“畏人畏法，恒不如畏神之心深且

切”，神灵有超脱于法律的震慑力，“有时见雷闪烁，
闻雷霹雳，莫不惊之惧之，使改恶为善之心油然而

生”，这样一来，民间信仰就能够起到社会教化的积

极作用。
长治县境内最为盛行的地域性神灵是二仙奶

奶，许多村庄因共同信奉二仙奶奶从而形成了一种

特别的联系，每年最为盛大的活动就是四月初三的

“十转赛”，不论刮风下雨都会如期举行，通宵达旦，
如痴如狂。 通过现场观摩，笔者发现当地民众对于

二仙奶奶的敬仰发乎内心，难以言表，在科学观念盛

行的当下社会中，仍有如此现象出现。 因此，不能简

单地把这种作为民众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已

深入到民众文化心理层面的东西斥之为迷信而加以

摒弃。
二、新型基层社会组织与民间信仰

山西基层社会中的近代化，大致始于 １９１７ 年 ９
月，阎锡山由掌有军事实权的督军而兼握有行政实

权的省长，将山西地方置于其一人之手，开始了大刀

阔斧的改革［１０］。
晋东南在近代化过程中，出现了新式教育机构、

警察机构和法律机构等，但笔者认为，其间发生的最

大变化是村长、村副的选举，由此可以看出，阎锡山

的村政建设是否对明清以降早已固化的基层社会组

织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基层社会组织中是否依旧是

传统的地方力量在发挥关键作用。
阎锡山为建设一个稳固、强大的山西，对于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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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给予高度重视。 他认为：“吾国文化，保留于乡

村者，实较城市为多。 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

扶持，实相亲相爱之互助精神，在乡间尚富有之。 即

吾国社会之稳定基础，固在家庭，而实际效用仍在乡

村。 若无乡村不成文法之自然组织，则社会基础亦

动摇矣。” ［１１］

关于村长、村副的选举，阎锡山在《各县村制简

章》中规定：
村长要具备下列之资格：一、朴实公

正，兼通文义者；二、３０ 岁以上，确无嗜好

者；三、有不动产，价值在 ３０００ 元以上者。
具备前列条件之二者，可选为村副。 村长、
村副由村民加倍推举，送由县知事选任，并
呈报省道公署备案。［１２］

因农村有 ３０００ 元以上固定财产的人非常少，
１９１８ 年，省署又颁布《修正山西各县村制简章》，规
定除条件一、二不变外，村长的不动产降低到 １０００
元以上，村副的不动产在 ５００ 元以上［１３］２。 １９２２ 年

改进村制后，村长、村副由村民会议选出。 凡在村村

民，年龄在 ２５ 岁以上，朴实公正，粗通文义，且财产

条件与前相同者，得选为村长、村副。 村长、村副任

期为一年，可连任，但连任不得到超过三年［１４］８。
关于村长、村副的职能，根据 １９１７ 年颁布的《各

县村制简章》所列，主要包括办理政府委办事项、办
理一切村内事务、向上级汇报政府委托事项的办理

状况和办理政府委托事项时发生的特别情况。 各村

长对于紧要事件，须上报县知事办理［１３］３。 １９２２ 年，
“村本政治” （即由村民自己办理村内公共事务）实
行以后，阎锡山对村机构的职责及运行进行了改进。
“村长副的职责变为：官厅委办事件、村民决议事

件、报告官厅事件、报告村民事件、改进村制、发达一

村之利益、开发一村之富源、预防传染疾病、禁止秘

密结会、立定村志、提倡村仁化、维持村公道、提倡人

民优待军人、提倡村中慈善事业等” ［１４］９。 梁漱溟在

其《北游所见记略》中亦称：“其村长似是官厅所委，
以办理官厅命令委托之事为多。 所谓官厅委托之

事，除编查户口等事外，其至要的事为当时山西所谓

六政。 六政的内容记不甚确，大概有三样消极的是

禁烟、禁缠足、禁蓄辫，有三种积极的是植树、开渠、
养羊。” ［１５］

近代以来，尽管晋东南地区基层社会组织有了

新的变化，但无论是乡长抑或是村长、村副在乡村修

建道路、发展教育等方面，均需得到传统社会力量及

民众的支持。 如壶关县县长原屏篱所撰该县桥上乡

仙人桥上的《七里栈暨竖梯乖龙两桥记》碑文称：
余于去夏来长壶邑，征询民隐……大

雨滂沱，水势之大前所未有，遂将多年建筑

顷刻冲□□□既断，归路隔绝，于是绕道回

府。 窃夫交通为文明之母，此路既断，不惟

商贾无以通有无，而藉此路谋生之人口亦

将无以遂其生，每念及此，恻然忧之。 爰即

召集士绅组织工程委员会磋商重修，并经

呈准上峰，按全县闾邻共摊派洋四千五百

九十余元，抽收骡捐洋八百元，商会摊洋一

千元，余由绅商设法筹募。 ……路既成，余
深嘉地方人士之热心及各方君子之赞助，
诚恐年远事湮，兹特述其颠末，勒诸于石，
以期不朽。 是为志。［１６］

碑文撰写时间为“民国二十二年” （１９３３ 年），
其时阎锡山的村政建设已经实行了很长时间。 但

是，当原屏篱组织人力修建道路时，也只能依靠士绅

商量重修事宜，还需依靠商会和绅商的力量攒积资

金。 １９３５ 年勒石、现存于晋城市城区西上庄街道办

事处五门村玉皇庙拜殿东墙的《五门村官道栽树避

讼碑记》中亦载：“自民国初年间奉谕道旁栽树，叠
年培植，终无效果。 至八九年间，经前任马村长与该

里闾社及地主会商，□将树苗植于两岸之高陵，庶几

免遭水患，而培植有效也。” ［１７］说明村长在处理日常

事务时要与闾长、社首、地主等传统力量协商。
社首作为传统的民间信仰控制力量，仍旧在基

层社会的组织与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如民国毕

业生张喜存撰写于 １９２８ 年的《二仙社重整社规碑

记》中，对社首所制订的村规民约在社会生活的影

响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余村社会成立多年，所定制度皆合民

心，社首调理刻刻诚恳，社规森严，百姓钦

佩。 及至民国十七年，社规滥漫，法毫不

规，违悖古制，无缘而奢众钱，记算花费，令
民一闻慌心，似此非记，恐滋久难持。 于是

合社公议，重新整理乡地，谷按每户二升半

社收仓时代收。 除付乡地一石，所余多寡

均归村副、闾需用。 学校冬夏至，学生不出

节礼，先生节礼钱一千百四斛，与先生餐，
香火贡献、绪年薪金皆得社备。 牛马王会

与山神会只备神盘香火敬神，无餐。 秋毕

神前献戏与推接社、换香头、起仓谷，办公

人员每回临终餐一顿。 山嵏岭值社，除大

饭面一顿，小米到底。 故事会闹节不得合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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灶，由社包餐，钱十千。 佛会庙内敬神，事

毕餐一顿，社包钱五千。 花户若办喜事，待
客随意，办丧小米到底，□佛事主自便，倘

有回灵灯者，不须请社，社物许事主便用。
自兹以往，各得谨遵，永垂不朽，流规万

年。 ［１８］

经过重整社规，严禁约束，乡村风俗有了一些

好转。
在制订村规民约时，社首对赌博等活动格外重

视。 如现存于陵川县马圪当乡黄金窑村佛爷庙的

１８４１ 年所立之《黄金窑村禁赌碑》明文规定：“合社

公议禁赌，勒石于后，倘有不遵社规者，送官究

治。” ［１９］而陵川县崇文镇岭常村西溪二仙庙内“大
清咸丰七年（１８５７ 年）十月合社仝立”的《重修真泽

宫碑记》则载有多方面禁约：
一议：禁止社坡、社地□不得侵占、开

垦、开窝起石、牧放牛羊侵踏社坡社地，违

者入社公处。
一议：坡内熟地各有地主。 自立碑后，

倘有买卖地者，总要到社报明，不许把社坡

卖四至内。 如不报明，私卖社坡于四至内，
查明重罚。

一议：送社者宜赏。 凡罚灯油钱一千

文，赏仪钱四百文，罚项加倍，赏亦加倍，按
罚数开赏。

以上数条，皆因社事涣散，不复严明。
苟不重整理前人成规，几至后人坏之矣。
因妥以条例书之于石，永久照管，共成善

举，神明鉴临不爽焉。［２０］

碑文针对当时盗砍树木、放牧牛羊之事作了禁

约，并且通过惩罚甚至送官究治的方式起到了教化

民众、维持基层社会秩序的作用。
总的来看，近代尤其是民国以后，晋东南基层社

会中虽然有新型机构的出现，但是受传统因素的制

约，这种新型机构在地方所能施行的有效控制必须

依赖士绅与社首阶层，士绅与社首阶层大多受传统

文化影响较深，不仅很难在短时期内对民间信仰提

出质疑与否定，而且希望借助神灵维持自己在乡村

社会中的地位，遂致力于庙宇的修建与民间信仰活

动的开展。
三、民间信仰的社会呈现方式

近代以来，晋东南地区的民间信仰形式多样，且
非常兴盛。 这里仅以赛社与祈雨仪式为例进行简要

阐述。

赛社仪式是民间信仰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 朱文广认为：“祭祀仪式是村民信仰活动

的集中表现形式。 围绕庙宇，人们进行着烧香拜佛、
求药祛灾、迎神赛社、祈雨求水等信仰活动。 尤其是

宏大、严格的集体祭祀活动更体现了民众的信仰热

情及思维方式。” ［２１］刊立于 １９２２ 年的陵川县小会岭

二仙庙《整顿乡神岭真泽社规则碑记》中载有赛社

规程：
一议定每年四月赛会暨通年祭祀分为

三班办理，头班小会村、徐家岭、柳树河，贰
班沙泊池，叁班黑土门、神南岭。 周而复

始，轮流办理。
一议定每年演戏、烟火、鼓吹一切花

费，均在本班所属花户收敛，不得到他班索

取分文。
一议定每逢旧历闰四月祭祀及开工修

补，按人口均摊，仍属六庄公共办理，不准

支推。
一议定六庄故事，小会村、徐家岭、柳

树河、黑土门、神南岭以上五庄各一出，沙

泊池两出，恪宜照章办理，不得支误。
一议定南社、香会轮流现充执年帖、香

会钱捌仟文整，任便添补社物，不得越规

蹈矩。
一议定每年六庄故事、南社、香会俱由

小会村观音堂齐集调摆，鱼贯而进，不得争

先恐后，紊乱次序。
一议定每年四月十四日请神，皆属执

年、拈香，南社奉送至十七日执年送神，此

系定章，不得互相推诿。［２２］

小会村等六个村庄因为二仙奶奶的缘故，借助

赛社仪式，彼此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联系。 分

为三班，每年四月按时轮流举行。 每逢农历闰四月，
开始祭祀及修补庙宇，所费由六庄按人头共同承担。
赛社仪式在民国以降依旧十分盛行，延续至今。 如

１９１３ 年勒石、现存于长子县石哲镇石家庄村玉皇庙

内的《重修戏楼并东西看楼碑记》称：“况春祈秋报，
通常赛会之戏，吾乡最盛。 一镇一村，每年演剧多至

四五次，以致数十次者。” ［２３］ １９３４ 年勒石的泽州县

高都镇东岳庙《重修东岳庙记》碑文称：“至日，远近

士女盛设香火，陈百戏以赛祝，典至隆也。” ［２４］ 著名

的潞城贾村赛社定于每年四月初四举行，远至河北

武安、涉县等外省民众亦纷纷赶来观看。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在长治市召开的“山西长治赛社与乐户文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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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学术研讨会”将贾村作为现场观摩演出点，“基本

上展现了当地赛社在‘文革’结束后的恢复起来的

面貌，全面展现下请、迎神、头赛、正赛、末赛、送神的

全过程，同时吸纳了曾经在上党地区普遍流行的仪

式、戏剧内容”，获得了与会学者的普遍赞誉［２５］。 此

外，１９３７ 年勒石的沁水县土沃村《土沃相公庙碑》载
有重新厘定赛社规程之事：“每岁三、五两月，演戏

祀神，祈祷安康，以妥以佑，以重古风，载在碑铭，凿
凿可考。 ……陡于民国十五年三月十五日，本庙赛

事轮至下沃泉社修祀之期，不意伊忽生异念，破坏神

赛，乃以家乐抵补演戏。” ［２６］于是，十社商议，重新恢

复赛社，以重祀典。 由此可以想见，民国时期晋东南

地区因庙宇、仪式而形成的村落关系并未发生大的

变化。
祈雨习俗也是民间信仰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国以降，祈雨活动在晋东南地区频发。 面对旱灾，
无助的民众只好将希望寄托于神灵，本地的神灵几

乎都具有祈雨这一职能。 这既反映了神灵的在地

化，也反映了民众话语对于神灵的影响。
清光绪二年（１８７６ 年）勒石的黎城县赵店村所

立《祈雨条规并序》碑中载有详细的祈雨规程：
鸣钟人无地亩者不准，三社缺人者

不准。
鸣钟不论几人，与香首挨次跪香，地铺

草袋，跪要端正。
排执事人等，香首拣各人能办者公排，

不许众人任意摆调。
社内祈过一次，再有鸣钟，令其虔诚自

祷，社内不管。 如能成功，社内献戏谢雨，
赏酒饭一桌，每人红一匹。

在庙不管在外执□，有事许家中更替。
执事人数目：取水三人，监香四人，沿

庙焚香四人，写对、贴对二人，作早表一人，
柳棍二人，□旱取水点名一人，内巡风二

人，总催一人，外巡风三社各一人，抬驾八

人，抬香桌二人，赁旗伞佃钱一人，担水三

人，沿路焚香二人，伐柳二人，把门二人，锣
鼓旗伞共十六人，伴驾二人，借锣一人。

守庙买办、余人铺户执香，误事不到，
罚大□一把，跪香一炉。［２７］

笔者在晋东南各地进行过多次田野调查，一些

老人也给笔者回忆了祈雨的相关情况。 如沁县安家

岭村祈雨时，一个人手拿擀杖、簸箕，头戴柳枝编成

的帽子，敲着锣，一个人在前面念，念的是佛家的

“南无阿弥陀佛”，下雨之后就给龙王播放电影。 沁

县乌苏后沟村祈雨时，先有一个人拿上柳枝弄成圆

圈戴在头上，然后大家都赤着脚，七八岁的小男孩连

裤子也不穿站在路上洒水，目的是为了让老天爷看

着可怜，激发其慈悲心。 晋中榆社双峰村祈雨是到

龙王庙，什么人都可以去，社首头上顶着棍子，在棍

上写着有字，有八面，然后磕头，棍子的哪一面掉在

地上，就说明是什么情况。
总的来看，近代以来各地仍发生了大量与民间

信仰相关的活动，民间信仰并未因为科学观念的传

播与“乡村建设运动”的开展而销声匿迹，反而呈现

出蓬勃发展的态势。
四、“国家与社会”互动框架中的民间信仰

“国家与社会”是近代以来学者关注较多的话

题之一，其主要观点是认为国家与社会之间并不是

单一的上层决定论，而是表现为一种互动与交融的

过程。 这种框架来源于西方学者对市民社会的研

究，他们认为在国家与民众之间存在着一个公共空

间。 运用国家与社会框架分析民间信仰尤其是地方

性神灵如何步入国家正祀地位时，士绅阶层、地方文

人等所起的作用是我们不应该忽视的。 在分析近代

社会变迁下的民间信仰时，这种分析方法也具有一

定的意义。
近代尤其是民国以降，随着西方科学观念的传

入及上层阶级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民间信仰在一定

程度上遭受了打击，往往被视为迷信而遭到禁止，
“适届民国革政以来，首倡破除迷信，建庙祀神，尤
在禁例” ［２８］。 但是，进入民国以后，晋东南的基层社

会中再度出现了兴修庙宇的热潮，国家对于民间信

仰的政策也一度有所放宽。 如阎锡山曾颁布《信教

自由》的规定称：
什么叫信教自由呢？ 就是中国的百

姓，无论学什么孔教、佛教、道教、回教、天

主教、耶稣教，均准人自由去学。 只要是行

好，不作恶事，便是信教的好百姓。 即外国

人到我们中国传教，也都是劝人为善。 我

们中国人不明白这个道理。 奉教的和不奉

教的，常常地就闹些意见，生出许多的枝节

来。 须知，传教是劝人学好，信教是为学成

个好人。 ……你们无论学什么教的，也要

相亲相爱，不可两样地看待。 大家各安本

分。 如不安分，犯了法，不论哪一教，同是

一样问罪的。［１４］１２４

这条法令是针对当时发生的信仰冲突问题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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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的，政府对于宗教无法从根本上去除，只能通过

法令的形式将其限定在合理范围之内。 此外，对于

将民间信仰视为迷信的观点，民国时期已有很多文

人提出质疑，并且大力提倡“神道设教”之意，意在

通过利用神灵在民众心目中的威严，维持社会秩序。
神灵的独特作用，不仅符合当时政府想要加强地方

控制的目的，而且易于被民众所接受。 民众在自发

修建庙宇的过程中，多热衷于修建掌管水利的龙王

庙、二仙庙、三嵕庙及掌管教化的关帝庙、三教堂等。
这不仅是因为这些庙宇与民众的日常生活有关，而
且也能够在社会上起到顺应国家政策与教化民众的

效果。
尽管政府曾一度在山西实施了村政建设，设立

了村长、村副、村民会议等新式机构，但是对传统的

基层社会组织产生的影响还不是很显著，传统的地

方力量依旧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中最为明显的

便是社首依旧在村庄中掌管着修建庙宇及制订村规

民约的“特权”。 村长虽然是法定的村级最高管理

者，但在处理日常事务时往往还要依靠社首、士绅等

力量的支持，并且村长的候选人亦为村中之人，受传

统观念的影响，很难在短时期内摆脱传统思想的束

缚。 基于当时这样的社会现状，维持民间信仰在基

层社会中的作用，利用“神道设教”的方式维护基层

社会的稳定，于政府而言，是一种便捷的方式，更是

一种无奈的选择。 于民众而言，神灵既是自己在急

难之时可以求助的对象，亦是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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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陵川县卷．太原：三晋出版社，２０１３：３５３．
［１９］ 　 黄金窑村禁赌碑［Ｇ］ ／ ／ 王立新．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陵川县

卷．太原：三晋出版社，２０１３：２４４．
［２０］ 　 重修真泽宫碑记［Ｇ］ ／ ／ 王立新．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陵川县

卷．太原：三晋出版社，２０１３：２７１．
［２１］ 　 朱文广．庙宇·仪式·群体：上党民间信仰研究“引言”［Ｍ］．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５：３．
［２２］ 　 李上苑．整顿乡神岭真泽社规则碑记［Ｇ］ ／ ／ 王立新．三晋石刻

大全：晋城市陵川县卷．太原：三晋出版社，２０１３：３４４．
［２３］ 　 陈希琳．重修戏楼并东西看楼碑记［Ｇ］ ／ ／ 申修福．三晋石刻大

全：长治市长子县卷．太原：三晋出版社，２０１３：２６９．
［２４］ 　 王炳森．重修东岳庙记［Ｇ］ ／ ／ 王丽．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泽州

县卷．太原：三晋出版社，２０１２：７７１．
［２５］ 　 王馗．山西长治赛社与乐户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Ｊ］ ．戏

曲研究，２００６（３） ．
［２６］ 　 王之翰．土沃相公庙碑［Ｇ］ ／ ／ 车国梁．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沁

水县卷．太原：三晋出版社，２０１２：４４９．
［２７］ 　 祈雨条规并序［Ｇ］ ／ ／ 王苏陵．三晋石刻大全：长治市黎城县卷．

太原：三晋出版社，２０１２：３３８．
［２８］ 　 常恩善．重修泰星山中方洞庙碑记［Ｇ］ ／ ／ 王苏陵．三晋石刻大

全：长治市黎城县卷．太原：三晋出版社，２０１２：４７３．

（责任编辑　 程　 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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